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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渴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平安，而且是享有三重的
平安，就是與神和好，那是認識祂，信靠祂，獲得
永恆生命的同時所得著的；與別人和好，我們有能
力和別人建立和諧的關係；還有就是與自己和好，
內心有著安寧和平靜，是因為接受自己，認識神所
賦予我們的獨特性。神渴望我們有著這三方面的平
安。 
今天我們集中思想的，是與自己和好，詩篇三十四
篇十四節，包含著兩方面的勸勉，詩人這樣說：“要
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這裏大衛說到
要尋求和睦，不但尋求，更是要追趕，千萬不要中
途放棄，務要發現它為止，這是神的心意，要我們
內心享有祂的平安，不但與神和好，與人和好，也
與自己和好。要享受與神和好之樂，我們必須學會
與自己和好，這是很重要的。人若不能與自己和
好，他就無法享受與神和好，也無法與別人和好。
到底怎樣才算與自己和好，又怎樣才可以與自己和
好呢？這是我們今天要一起來思考的。 
要與自己和好，有一些基本的事我們要相信，也要
經歷。我希望你能夠坦誠的面對自己，否則你無法
進入與自己和好的境界去。我想我們都渴望得到內
心的寧靜和詳和，我們希望內心有和諧，不再有鬥
爭和不安，內心也不再脆弱，不堪一擊。多少時候，
我們覺得裏面不對勁，即使客觀環境，外在的所有
因素都很好，旁人也在羡慕我們，然而不知怎的，
我們內心還是快樂不起來，好像是若有所失，又或
者裏面依然存在著矛盾。因此我們要誠實的面對自
己，要向神開放，這才可以把問題解決。 
若是你真的向自己坦誠，你必然在今天的資訊中找
到共鳴，因為我們要分享一些在我們信仰系統中所
必須有的元素。要與自己和好，我們不是去解決某
些問題，或者是做些什麼，而是要在我們基本的思
想上部署，到底在我們的思想裏有沒有這些，因為
思想是影響行為的，是我們整個生命的樞紐，那是
十分重要的。思想如果不正確，只是在行為上模仿
是沒有用，不會奏效的。思想正確了，我們自然在
行為上表達出來，內心自然因為有正確的思想和行
為，而獲得寧靜，我們才可以享受與神和好，與人
和好等的樂趣。 
頭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是我們能否與自己和好的基
礎，那就是我們有相信接受耶穌做救主嗎？也許你
會問，信耶穌做救主與否，這跟我們與自己和好有
關係嗎？當然有關係，因為信耶穌能解決和決定我
們永恆的去向。一個人無法獲得心中的平安，如果
他不知道自己永恆要往那裏去，或者他永遠要與神
隔離，那就怎樣都得不到平安。馬太福音八章十二
節說：“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裏
去，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一個人若是知道有這麼一個可能性在前面，試問他
又怎麼會享有平安呢？所以頭一步就是要弄清楚
自己和神的關係，要相信接受耶穌做你個人的救

主，讓神賜予你永恆的生命。約翰壹書五章十三節
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第二樣非常重要的就
是，要相信和接受神有絕對的主權。為什麼這一點
如此重要呢？因為當我們接受神有絕對的主權的
時候，這會保護我們脫離懼怕的纏繞。當懼怕來侵
襲我們的時候，我們知道神主宰著一切，我們就不
用驚怕了。詩篇一百零三篇十九節說：“耶和華在
天上立定寶座，祂的權柄，統管萬有。” 
神統管著宇宙萬有，我們若是相信和接受神的主
權，相信祂主宰我生命的每一方面，我就不用懼
怕。要內心得平安，就不能有半點懼怕，懼怕和平
安是不能共存的，我們必須在二者中間作出抉擇，
我是否相信神有絕對的主權呢？我是否相信祂掌
管一切呢？如果神主宰著一切，我們就不用怕，因
為萬事都有神的安排，神若不許可，死亡必不能臨
近我們。我們若要心中有平安，就必須有這樣的信
念，不單是認識到自己永恆的去處，還要知道誰在
掌管著我們的人生，這樣當我們在世生活的時候，
就無所懼怕。   
第三個基本的信念，就是深信神能滿足我們人生一
切的需要。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十九節說：“我的
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
所需用的都充足。”那些敬畏神，行為正直的人，
必然一無所缺，因為神要供給我們生命中的一切所
需。今天，很多人處於失業狀態，他們失去工作，
沒有入息，怎樣過活呢？我們都很明白這種情況，
亦非常關心，然而關心不等於懼怕。關心是積極性
的，表示對事情的關注；然而懼怕卻是消極性的，
能夠傷害我們，而且令我們方寸大亂。 
聖經說神能夠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神不希望我們
日夜焦慮，心中七上八落的在牽掛，不知道從那裏
獲得供應，不知道明天將會如何等等。神要我們認
識到，不管是物質的需要，身體的需要，精神的需
要，以及心靈的需要，情感的需要，神都能夠供應
我們，叫我們一無所缺。前面我們說過了，我們不
能在享有平安的同時，又存在著懼怕，因為懼怕和
平安是不能相容的。然而我們若心裏充滿疑惑，不
信神能供應我們的所需，我們就不能有平安，我們
不能與自己和好，也不能與別人和好，我們心中失
去詳和和安寧。神既然在聖經應許我們，我們就不
用疑惑，放心去信靠神好了。 
第四方面我們必須具備的思想，那就是保持有一顆
清潔的良心。使徒行傳二十四章十五到十六節，保
羅這樣說：“諸君，為什麼作這事呢？我們也是
人，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
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
的永生神。祂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
讓我們仔細的想想，為什麼一顆清潔的良心如此重
要，這是因為神把良心放在我們每一個人裏面，它
的作用是向我們發出警號。當我們走錯路，做錯事
的時候，良心就會責備我們，令我們不安，要我們
歸回正路上。這是神給予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恩
物，為要保守我們行在正確的路上。一個人良心如



果清潔，他就可以不受騷擾，因此清潔的良心是很
重要的。 
神渴望人人都享有平安，祂說要尋求和追趕，主耶
穌在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說：“我留下平安給
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
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聖
經教導我們不要懼怕，一個不懼怕的人，就是得享
平安的人。神要我們得著祂所賜的平安，因為祂知
道，我們內心若有平安，我們就能夠更有效的為祂
作見證；我們越享受生命，就越能夠在生活的各樣
事情上做得好，榮神益人。我們能夠專心去做任何
事情，無後顧之憂，因為明白神在掌管一切，我們
的思想就不會紛亂，我們良心清潔，就能享受生
命。 
另一樣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能接受神所造我們的模
樣。神怎樣造我們，我們是怎麼的模樣，就要去接
受，這能夠幫助我們服在神的主權下，不去更改一
些我們不喜歡的東西。人生有許多事情，都不是在
我們控制下的，是我們無法變改的，因此若要內心
得享平安，就必須接受自己。有些人說，我生存沒
有價值，我不喜歡自己，我討厭自己，我覺得自己
樣樣都不好。其實，是這些負面的態度和行為，令
別人無法喜歡你，而往往不是外表和樣貌，乃是你
對自己所作的事，你不喜歡自己，無法接受自己，
這會產生許多問題。你是怎麼想，你就會怎麼去
做。你想像自己怎樣，你做出來的行為，就會表達
出你的想像力。 
神給我們有想像力，神也給予我們實在的個體，祂
雖然造我們各有不同，然而祂對我們的愛卻是一樣
的，神要我們各人都模成祂的模樣，不是外在的模
樣，乃是在性格上像祂。羅馬書八章二十九節說：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
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神希望
我們屬祂的兒女，都能夠有祂的性情，內心都像
神。神渴望把最美好的賜給我們，祂不希望我們拒
絕自己，覺得自己沒有用，沒有價值。一個連自己
都不接納的人，有誰喜歡和他做朋友呢？一個常抱
怨自己沒有這些那些，又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的人，
是很難有朋友的。我們必須從神的角度去看自己，
神造我們每一個都是獨特的，在神眼中我們是極之
珍貴的，我們必須對自己有正確的態度，才能夠與
自己和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是我們必須有的，那就是
要對人生有目標。這種人生的目標感能夠讓我們不
至浪費和虛度人生，也不至於流離和漫無目的。神
造我們是有目的的，神也希望我們知道祂在我們身
上的旨意和目的。然而，除非我們尋求神，除非我
們作神所喜悅的事，與神同行，否則我們不能知
曉，我們也無法得到真正的平安。你可以有很多金
錢和財富，擁有世上很多的物質，成為知名人士，
受到很多人的景仰，然而內心的平安不因此而加
增，你一樣是個沒有平安的人。因為真正的平安，
是源於我們和耶穌基督建立關係而來。我們人生要
有目標，這才可以獲得平安。 

作為父母的，要教導孩子，告訴他們神在他們身上
是有旨意和目的的，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
計畫，神有事情要託付我們去做，我們要讓這思想
深入在孩子的腦海中，讓他們一生不會忘記。或者
有人說，我只不過是個家庭主婦，這怎麼算是人生
目的呢？如果神是安排你在家中，作個全職的主
婦，相夫教子，打理家庭，這是一個託付，並不是
可有可無的角色，乃是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這就成
為了你的人生目標。不管神安排你在怎樣的崗位和
角色上，神實在對你的生命有計劃，有目的，神要
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指示，讓你明白祂的心意。 
我們不但要有人生目標，我們還要有成就感，要肯
定自己的貢獻，這樣才不至頹廢，感覺自己一無是
處。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神造我們每一個都是有
用的，神從來不會造廢物，所以我們要肯定自己的
能力，不要小看自己，倒要用神的角度來看自己。
神若交責任給我們，神必然同時會把我們所需的才
幹和能力給予我們，所以我們不要覺得自己無用，
一無是處，這不是基督徒應該有的思想。即使我們
不行，但是我們的主卻是全能的，我們可以在祂裏
面支取能力，所以不要批評自己和貶低自己，我們
要對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神希望我們享有平安，然而我們必須持定人生的目
標，經常有清潔的良心。另外我們人生也得有歸屬
感，這能保守我們不會感到被棄。每一個人都渴望
被愛，也渴望去愛。若是我們感到有人愛，有人欣
賞，有人接受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有歸屬感，內心
就會有安寧和詳和。為什麼人要有歸屬感呢？這是
因為每一個人都需要感到自己有價值，有成就，有
歸屬，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人若沒有價值感，就
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是個廢物。作為神的兒女，
我們肯定自己是屬於神的，神無條件接納我們，所
以不管別人對我們怎樣，我們都不介懷，因為神接
納我們，我們是屬於祂的。在神裏面我們也有能力
去成就事情，因為神是我們的力量，我們也有價
值，因為神看重我們。 
因此，要人生活得健康，要時刻享受到真正的平
安，我們就得以神為生活的核心，而不是以自我為
中心。約翰福音十四章六節，主耶穌說：“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
裏去。”當我們借著耶穌基督與神和好之後，平安
就自然進入我們心中，我們不再有掙扎和爭戰，因
為平安來到，爭戰就自然止息，神給予我們永生，
讓我們有永恆的確據，我們可以與人有和諧的關
係，也可以與自己和好。 
弟兄姊妹，誠實的問問自己，你內心擁有真正的平
安嗎？這是我們各人要作的決定，到底我們要得平
安嗎？相信接受耶穌做救主是得平安的第一步，當
神進入我們內心之後，平安就自然來到，不用我們
到處去尋，因為神就是平安，那是神所賜予我們的
禮物，不是我們賺取得來的，乃是我們信靠耶穌而
獲得的。 
 


